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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港澳青年来穗创新创业补助 

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一、设立目的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根据《发

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

计划》发布指南，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创新创业以及促进广州

市与港澳开展研发项目合作。 

    二、支持内容 

    该类补助分为三个支持方向，分别为港澳初创企业补

助、港澳科技成果来穗转化补助、港澳研发项目补助。支持

领域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慧城市、新一代信息通讯、

新一代半导体、先进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科技。 

三、支持方向 

方向一：港澳初创企业补助 

对于纳入香港青年发展基金、澳门青年创业援助计划的

创新创业项目，且核心团队依托该项目在我市注册成立港澳

初创企业的，直接给予补助支持；对于同一项目只支持一次。 

（一）申报条件 

1. 申报单位为港澳青年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

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或港澳青

年投资参股后所占股份不低于 51%的企业；项目申报时已在

穗开始运作但不超过 3 年；业务领域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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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新一代信息通讯、新一代半导体、先进制造、新

材料、节能环保、海洋科技。 

2. 港澳青年指具有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个人，

年龄限制范围为 18 至 44 周岁（以当年项目申报的截止日期

为准）。 

3. 申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最大股

东）或其在港澳地区登记注册的企业曾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

金、澳门青年创业援助计划的资助。 

4. 申报单位已入驻纳入广州市登记范围的孵化器（众创

空间）。 

   （二）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及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括： 

1. 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

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由我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

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无须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

件；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

单位，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须注明其类型为港澳企业，或提供

申报单位的股权证明材料（以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为

准）。 

3. 申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最大股

东）的身份证复印件（须为有效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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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报单位与入驻孵化器（众创空间）签署的入驻协议

复印件。 

5. 提供曾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金、澳门青年创业援助计

划资助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例如获得资助的项目合同书或协

议书复印件、在香港登记注册企业的法团成立表格（NNC1

文件）或澳门商业登记证明复印件等。 

（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每家给予市财政支持 20 万元人民币。 

方向二：港澳科技成果来穗转化补助 

    择优遴选支持港澳个人或团队在穗成立企业，以拥有知

识产权、目标市场明确、产业化前景良好的技术成果为基础，

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 

（一）申报条件 

1. 支持对象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港澳企业，业务领域为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智慧城市、新一代信息通讯、新一代半导体、先进制造、

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科技。 

    2. 形成新产品或新服务、新工艺等不少于 1 项。 

3. 引进港澳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少于 1 名。 

4.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社会、经济效益明显。 

   （二）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及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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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

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由我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

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无须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

件；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

单位，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须注明其类型为港澳企业，或提供

申报单位的股权证明材料（以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为

准）。 

3. 提供产品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

量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新服务、新工艺的应用推广证明材

料。 

4. 聘用港澳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合同。 

5.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能够佐证企业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择优遴选支持不超过 30 家港澳企业，每家给予市财政

支持 20 万元人民币。 

方向三：港澳研发项目补助 

支持在穗企事业单位与已获得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

业支援计划资助的香港企业在穗开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智慧城市、新一代信息通讯、新一代半导体、先进制造、新

材料、节能环保、海洋科技领域的研发项目，项目实施周期

不超过两年。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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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报单位为依法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

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或在我市视同法人单位统计

并纳税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且为香港创新科技署所认可

的研发项目在穗合作单位。 

2. 该研发项目已成功申请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支

援计划，并征得香港创新科技署批准来穗开展研发工作。 

3. 申报单位为企业或合作单位中包含企业的申报项目， 

须配套自筹经费（各级财政资助经费不列入自筹经费），自

筹经费额度不低于研发项目中该企业获得的广州市财政资

助经费额度，自筹经费总额不低于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

支援计划批准用于在穗研发的项目成本。申报单位和合作单

位中都不包含企业的申报项目，无自筹经费要求。 

4. 我市财政资助经费用于在穗的项目支出。 

   （二）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及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括： 

1. 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的授权

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由我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

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无须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

件；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

单位，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 

2. 该研发项目与香港创新科技署签署的项目协议书复

印件。 

3. 香港合作企业的法团成立表格（NNC1 文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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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合作企业向香港创新科技署申请来穗开展研发

工作的相关资料以及香港创新科技署的批复文件。 

5. 申报单位与香港合作企业的合作协议复印件。 

6. 该研发项目的预算明细（含在港预算及在穗预算）。 

（三）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重点支持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前

景的项目。按照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支援计划批准用于

在穗研发工作的项目成本给予 1:1 配套资金支持，每个项目

的资助上限为 450 万元人民币，用于在穗研发活动。项目立

项后拨付我市财政支持经费的 60%，待整体项目在香港验收

合格后我市拨付财政支持经费的 40%。 

对已获澳门特区政府支持来穗开展研发工作的项目，参

照本专题内容给予支持。 

  四、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主管处室为交流合作处。联系人：金若谷、陈

聪颖；联系电话： 83124169、83124067。 

 


